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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796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凯撒旅游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29 

 

海航凯撒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15 年度业绩预告的更正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 

海航凯撒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6年1月30日在巨

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了《2015年度业绩预告》（临时公告编号：

2016-015），由于公司工作人员疏忽导致前期业绩预告中上年同期（重组后）归

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基本每股收益出现错误，现将公司2015年度业绩预

告相关内容进行相应更正，公司董事会对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利影响深表

歉意。 

一、更正前业绩预计情况 

1、业绩预告期间：2015年1月1日- 12月31日 

2、预计的经营业绩：同向上升  

项  目 本报告期 
上年同期 

（重组前） 

上年同期 

（重组后） 

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净利润 

比上年同期（重组前）增

长：431.33% - 487.26% 

比上年同期（重组后）增

长： 

34.46% - 48.61% 

盈利：_3575.92_万元 盈利：_14131_万元 

盈利：19000万元–21000万

元 

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：约0.25元 盈利：0.1450 元 盈利：0.176元 

注：公司在 2015 年完成了重组工作，上年同期（重组前）的基本每股收益以总股本

246,542,015股测算，本报告期及上年同期（重组后）的基本每股收益以总股本 803,000,258

股测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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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更正后业绩预计情况 

1、业绩预告期间：2015年 1月 1日- 12月 31日 

2、预计的经营业绩：同向上升  

项  目 本报告期 
上年同期 

（重组前） 

上年同期 

（重组后） 

归属于上市公

司股东的净利

润 

比上年同期（重组前）增长：

431.33% - 487.26% 

比上年同期（重组后）增长： 

112.08% - 134.41% 
盈利：_3575.92_万元 盈利：8958.78 万元 

盈利：19000万元–21000万

元 

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：约 0.25 元 盈利： 0.1450  元 盈利：0.1116 元 

注：公司在 2015 年完成了重组工作，上年同期（重组前）的基本每股收益以总股本

246,542,015股测算，本报告期及上年同期（重组后）的基本每股收益以总股本 803,000,258

股测算。 

三、本次业绩预告更正的原因说明 

本次业绩预告更正主要系公司在填报年报系统时，发现前期业绩预告填写的

上年同期（重组后）数据采用了备考报告数据，备考报告假设备考期初以持有凯

撒同盛 100%股权进行模拟编制，故前期业绩预告填写的上年同期（重组后）归

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按照 100%比例合并了凯撒同盛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

润，但上年同期（重组后）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应按照上年同一控制下

的企业合并比例即 51%来合并凯撒同盛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，因此，公司需对

前期业绩预告进行更正，本次更正不涉及对公司本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。 

四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、上述内容的更正不影响前期业绩预告中的其他内容描述，2015年业绩最

终数据以公司 2016年 3月 5日披露的经审计的 2015年年度报告数据为准。 

2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

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敬请投资者关注。 

3、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歉，并提醒投资者

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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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海航凯撒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2月 2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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